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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健歌舞同展藝2011

智障人士歌唱及舞蹈比賽

	活動目的：
	1. 增加社會人士對智障人士的了解及對其才藝的肯定
2. 提升智障人士的自信心及生活質素
3. 發揮智障人士的歌舞潛能


	內容：

	1. 舞蹈比賽：傷健集體創作舞蹈及模仿歌星舞蹈比賽 (設冠、亞、季軍)
2. 歌唱比賽：獨唱組及傷健合唱組 (設冠、亞、季軍)

	
	

	對象：
	1. 年齡在12歲以上之輕、中度智障人士
2. 必須由復康機構/特殊學校提名參加

	
	

	比賽日期及時間：
	舞蹈組初賽：
2011年11月5日(星期六) 下午1時至5時 
地點：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
歌唱組初賽：
2011年11月12日(星期六) 上午9時至下午5時 
地點：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
歌唱及舞蹈決賽：
2010年12月4日(星期日) 下午2時至5時半 香港柴灣青年廣場Y綜藝館
(1:00 – 2:00 場外圖片展覽  4:30 – 5:30 頒獎典禮)

	
	

	報名方法：
	參加機構 / 學校請填妥報名表格及核實參加者資料，寄回葵涌大窩口道15號大窩口社區中心地下或傳真至2428 4877。

	
	

	截止報名日期：
	2011年10月23日(星期日)下午6時正

	
	

	查詢：
	致電2428 6261陳駿斌先生 / 陳智聰先生 或 親臨本中心查詢


參賽規則
1. 填寫報名表格時，請先詳細閱讀參賽事項內容。
2. 獨唱組及模仿歌星舞蹈組，各機構/學校最多可推薦五名參加者參賽。每位參加者的參賽時間不得多於5分鐘。
3. 參加者可參與多項比賽，但每項比賽須獨立遞交一份表格。如有需要，請自行影印參加表格。
4. 各參賽單位須自備比賽音樂帶，參賽歌曲必須為VCD或 DVD 的卡啦OK版本。舞蹈歌的格式必須為CD格式。
5. 參賽者報名後，須於指定時間到達指定地點進行初賽或決賽，比賽時間由大會決定。
6. 如違反大會之規則或虛報資料，將被立刻取消比賽資格。
7. 大會保留修訂規則之權利，參加者不得異議。
報名表格

	□ 獨唱組 

	參加者姓名：
	
	年齡：
	
	性別：
	男 / 女
	聯絡電話：
	

	參賽歌曲名稱：
	
	歌曲所需時間：
	(不得多於5分鐘)

	所用樂器：
	(如有)

	參加者智能程度*： 輕度 / 中度 / 自閉 / 唐氏綜合症 / 肢體傷殘

	□ 模仿歌星舞蹈

	參加者姓名：
	
	年齡：
	
	性別：
	男 / 女
	聯絡電話：
	

	參賽舞蹈名稱：
	
	舞蹈所需時間：
	

	參加者智能程度*： 輕度 / 中度 / 自閉 / 唐氏綜合症 / 肢體傷殘

	□ 傷健合唱組

	參加者姓名*：
	
	年齡：
	
	性別：
	男 / 女
	聯絡電話：
	

	健全人士姓名：
	
	聯絡電話：
	

	組合名稱：
	(如有)

	參賽歌曲名稱：
	
	歌曲所需時間：
	(不得多於5分鐘)

	所用樂器：
	(如有)

	參加者智能程度*： 輕度 / 中度 (自閉 / 唐氏綜合症 / 肢體傷殘) (可選多項)

	□ 傷健集體創作舞蹈

	參加者姓名*：
	
	年齡：
	
	性別：
	男 / 女
	聯絡電話：
	

	健全人士姓名：
	
	聯絡電話：
	

	組合名稱：
	(如有)
	參賽總人數：
	

	參賽舞蹈名稱：
	
	舞蹈所需時間：
	

	參加者智能程度*： 輕度 / 中度 (自閉 / 唐氏綜合症 / 肢體傷殘) (可選多項)

	

	提名人資料： (此欄必須填寫)

	機構/學校名稱：
	

	通訊地址：
	

	聯絡職員：
	
	電話：
	

	手提電話：
	
	電郵：
	
	傳真：
	


聲明

1. 本人謹此聲明提名表格及所填的資料真確無訛。

2. 本人願意遵守大會所定之比賽規則。

3. 如獲入選決賽，均同意大會將個人姓名及活動照片刊登在大會場刊及其他宣傳刊物。

機構 / 學校印鑑：

(*請刪去不適用者)

(請於2011年10月23日下午6時正或之前郵寄或傳真至2428 4877)

機構/學校負責人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





